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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吉林市民生诉求接诉即办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吉市政办发〔2021〕19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直属机构： 

　　《吉林市民生诉求接诉即办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市政府2021年第1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8月26日 

吉林市民生诉求接诉即办管理办法（试行） 

　　为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提升民生诉求办理质量，进一步健全民生诉求办理机制，确保各类民生诉求快速响应、高效办理、及时反馈，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人民群众利益得到有效保障，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接诉即办，是指对通过各类受理渠道反映的民生问题进行及时分类转办，直达承办单位，限时快速解决的办理机制。 

　　第二条  诉求人反映问题的受理渠道包括：国务院互联网+督查、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省长热线96118、省政府省长信箱、12345便民服务热线、市政府网站市长信箱、市政府网站民生诉求窗口、市长信件、市长电话室群众来信、今日网络舆情等。 

　　第三条  接诉即办事项按照紧急程度、影响范围、群众关注度分为紧急类、一般类。 

　　（一）紧急类。主要包括诉求人反映的突发性停水、停电、停热、环境污染、公共卫生安全、食品安全、公共设施隐患、灾情灾害等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紧急突发亟需立即进行处理解决的问题。 

　　（二）一般类。主要包括诉求人反映的房屋漏雨、下水井堵塞、占道经营、违章建筑、噪音扰民等影响群众生产生活，且在办理中需要履行相关审批或需多个部门协同办理的问题。 

　　第四条  办理流程。 

　　（一）诉求登记。市政府市长公开电话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长电话室）负责对诉求人通过各类受理渠道反映的诉求进行登记汇总。 

　　（二）分类转办。市长电话室负责对诉求人反映的问题进行审核，按照各级承办单位的职责及事项分类进行转办。 

　　1.紧急类诉求，根据各级承办单位管理职能直接转至具体承办单位办理，包括街道（乡镇）、区级政府部门、市直部门的下属单位及相关供水、供电、供热、供气等企事业单位，同时转至其上级单位督促解决。 

　　2.一般类诉求，根据管理职能、责任区分，按程序转至相关县（市）区、开发区、市直部门、中省直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办理。 

　　3.紧急类诉求转办时要标注紧急程度及办理时限，承办单位要明确具体负责人。 

　　（三）诉求办理。对诉求人反映的各类问题实行首办负责制，具体承办单位为首办责任单位，同时明确首办责任人。 

　　1.诉求人反映的紧急类诉求，要急事急办、优先处理、24小时响应，具体承办单位接到转办通知后，应第一时间到现场调查核实，并立即做出应急处置，同时将处置情况直报市长电话室，如需其他单位协助配合的，由市长电话室快速协调处理。 

　　2.诉求人反映的一般类诉求，承办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明确具体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在24小时内对诉求事项进行核实，按规定时限处理，并按要求反馈办理结果。 

　　（四）限时办结。紧急类诉求能立即处理的要在最短时间内处理解决，最迟不超过24小时办结。一般类诉求具备解决条件的要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暂不具备解决条件的要研究办法，简化程序，压缩时限，尽快解决，并将解决方案反馈给诉求人，同时报送市长电话室。 

　　（五）结果反馈。诉求人反映问题办结后，承办单位要及时向诉求人反馈问题处理情况，同时向市长电话室回复办理结果。未在规定时限内解决的，要向诉求人做好解释说明，取得理解，并承诺办结时限。 

　　（六）回访核实。市长电话室对承办单位解决问题的群众满意度定期进行回访核实。紧急类诉求实行全过程跟踪回访，一般类诉求抽查回访，由诉求人做出满意度评价，评价结果为满意的归档，评价结果为不满意的列入督办。 

　　第五条  协调落实。市长电话室和市政府督查室在协调和跟踪督办过程中，发现诉求问题需要多部门联合办理或工作责任不清的，形成工作建议报市政府秘书长或分管承办单位的副市长协调落实。 

　　第六条  督办督查。对诉求办理质量群众评价不满意或无正当理由未在规定时限内办结事项，由市政府督查室负责跟踪督办，直至诉求问题得到解决。经督办仍未解决或承办单位推诿扯皮、不作为的提出追究责任建议。 

　　第七条  考核通报。市长电话室对各承办单位全部类别诉求受理量、向诉求人反馈率、群众评价满意度进行统计汇总，其中紧急类诉求办理质量将作为重要考核指标，每月通报排名，对连续3个月排名后3位的承办单位由市政府办公室进行约谈。将年度综合考评结果纳入对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部门绩效考核；中省直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考评结果，通报其上级单位，并建议纳入年度工作考评。 

　　第八条  责任分工。 

　　（一）市长电话室要统筹做好诉求人通过各类受理渠道反映民生诉求的登记、分类、转办、回访、考核、通报，积极协调各级承办单位按要求办理诉求人反映的问题，并对办理过程进行全程跟踪；市政府督查室对诉求办理质量群众评价不满意或无正当理由未在规定时限内办结的负责督查督办，确保诉求问题及时有效解决。 

　　（二）各县（市）区、开发区、市直部门和相关企事业单位要高度重视民生诉求接诉即办工作，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具体责任人，对各类诉求问题要积极研究解决办法，主动破解难题，切实履职尽责。 

　　（三）各级具体承办单位要严格落实首办负责制，积极落实属地责任，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快速响应、高效联动作用，按要求解决群众诉求。 

　　第九条  各承办单位严格执行保密工作规定，不得将诉求人个人信息、诉求内容等泄露给非承办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传播工作秘密及敏感信息。 

　　第十条  各承办单位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工作，制定本单位具体实施方案。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并定期评估，根据评估情况进行修订。 
